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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社与会的释义及源流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看，社早于会，社与会尚有一定的区别。

但在中国古代，每当民间社日举行春祈秋报之时，时常会举行

一些迎神赛会的仪式，此时，社与会自可并称，随之就有了

“社会”这样的称呼。

在探讨形式多样的社与会之前，首先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什么是社？什么是会？由于明季坛坫林立，各种文社蔚然

成风，所以自明末清初以来，对“社”的探讨，屡有人在，其

中尤推顾炎武。社的含义比较复杂，就其源流来说，其含义大

致不外乎以下五种：

第一，社是土地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

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又《礼记》也有同样的记

载“：句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 据上述两条记载，。”

可知社的本意是民间共同祷祀的土地之神。

关于社神，经学家的争论长久不休，或认为是土地之神，或

认为就是句龙。本书将有详述，在此不赘述。不过由于后世私

①转引自杜登春：《社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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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的崛起，社神也因时代不同而发生诸多的变化，甚至出现了

将宗族祠堂之神称为社神、社主，或者将地域内的先贤人格偶

像化，进而流变为社神。这就使社的概念外延更加扩大。如传

统的观念视国家、朝廷为社稷，有时也简称“社”，这大概就是

“古之国社”的延续。若称“宋社既墟”，即指宋朝已经灭亡。尽

管社从土地之神演变为社团组织，但其组织中仍然保留着古时

社主的成分。换言之，社团组织往往尊奉本社社主。如明代闲

人清客结社奉伍子胥、伯嚭，清初的“惊隐诗社”奉陶渊明为

社主，即为其例。

第二，社是古代乡村基层行政地理单位。顾炎武说：“社之

名起于古之国社、里社，故古人以乡为社。”《左传》昭公二十

五年：“齐侯唁公曰：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据注，当时二

十五家为一社。又据疏：“礼有里社，⋯⋯以二十五为里，故知

二 十五家为社也。”可见里、社在古代即可并称。在元代，社的

编制稍有变化。忽必烈曾颁布过劝农立社事十五款，规定五十

家为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

成员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创办义仓，兴举学校等

等 。

社作为一种乡村基层 昆组织，沿续至明清而未改。明人

玉纂集的《古今类书纂要》是这样解释里社的：“里之为言止也，

居也。古者五十家为 明代的乡村基层里，今以百十家为里。”

组织虽以里甲为其基本单位，但社的建置犹存而未亡。从这一

意义上说，顾炎武所说的“今河南、太原、青州乡镇犹以社为

顾炎武： 日知录》卷二二，《社》。《

《元史》卷九 《食货》一；《通制条格》卷一六，《立社巷长》、《农桑》。三

《古今类书纂 里社》。要》卷二，《地理部



第 3 页

称 ，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一般说来，南方多以都、村分

里甲，而在北方某些地区，却是以社或屯分里甲。嘉靖时大学

士桂萼对屯、社解释如下：“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异。

今直隶、河南等处州县，以社分里甲，犹江西、湖广等处州县

以村分里甲也。”在上述记载中，其中社、屯的区别，究其实

不过是土著和移民之分。如顺天府香河县就是以社、屯区别土

著与移民的：“按土著之民编社，流徙之民编屯。社屯各有长，

长率十户，谓之里甲。

第三，社是指民间在社日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明末人艾

南英曾说过：“若夫社之为名，起于乡闾党族春祈秋报之说。

显然，社就是“社会”的同义语。什么是“社会”？《古今类书

纂要》作如下解释：“社无定日，以春分后戊日为春社，秋分后

戊日为秋社。主神曰勾芒。民俗以是时祭后土之神，以报岁功，

名曰社会。春社燕来 社会的起，秋社燕去。社神又名勾龙。

源较早。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载有晋史道硕画《田家社

会图》。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也有关于南北朝时民间社会的

记载。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八月秋社，⋯⋯市学

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

春祈秋报的社会，沿续至明代而未变，而且其内容更为丰

富，形式更为繁多。明代乡村每里一百户内都祭祀有五土五谷

之神，专门用来祈祷“雨阳时若，五谷丰登”。每年轮一户为会

首，一般是见役里长，由他来主持祭祀之事。祭毕，令一人朗

①《日知录》卷二二，《社》。

《请修复旧制以足国安民疏》② 桂 萼 ，《明经世文编》卷一八 。

万历《香河县志》卷二 里社》。，《地理志

④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二，《随社序》。

⑤《古今类书纂要》卷二，《时令部 社日》。

”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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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掊强扶弱的誓词。读毕，长幼一起以次就座会饮，尽欢而退。

这种社会，其目的就是为了“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

俗” 。

第四，社是指信仰相同、志趣相投者结合的团体。顾炎武

认为“：后人聚徒结会 这一类社不仅聚徒结会，而亦谓之社。”

且参加者大抵气味相投、志趣相合。杜登春说这种社：“大抵合

气类之相同，资 这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

类团体自古即有，如晋慧远结“莲社”，唐白居易与香山九老结

“香山社”。据宋代杂记载，宋有“弓箭社”。又据《直斋书录解

题》，宋时文士有“西湖诗社”，武士则有“射弓蹋弩社”。元代

的“月泉吟社”更是闻名于一时。

明代这类诗社或文社，比历代更盛，其中尤以明季张溥创

设的“复社”最为著名。据顾炎武记载：“万历末，士人相会课

文，各立名 清人杜登春对这些社事所作号，亦曰某社某社。

的概括大致符合实情：“社之始，始于一乡，继而一国，继而暨

于天下。各立一名以自标榜，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或携笔砚

而课艺于一堂，或征诗文而命驾于 千里。齐年者砥节砺行，后

起者观型取法。一卷之书，家弦户诵；一师之学，灯尽薪传。

明末文社的蜂拥而起，不但突破了古代社的春祈秋报含义，而

且作为一个团体，也打破了狭隘的地域关系，将势力普及到全

国。无怪乎艾南英对明末的社事要发出这样的感慨：“而士因之

嘉靖《仁和县志》卷七，《恤政》。又叶春及《惠安政书》十《里社篇》有

更详细的记载，只是誓词稍有出入。

《日知录》卷二二，《社》。

③杜登春：《社事始末》。

④ 《日知录 《社》。》卷二二，

杜登春：《社事始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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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缔文，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

第五，社又可指行业性团体。早在唐代，民间结成的“社

邑”，就由各色商行组成。如小绢行邑、白米行石经社、屠行邑

等②。宋代，每遇神圣诞日“，诸行市户，俱有社会”，诸如七宝

行献七宝玩具为社，青果行献时果社，另外尚有锦体社、台阁

社、穷富赌钱社等 。这种习俗，入清犹存。如丰镇县的社祀，

除“农民社”之外，尚有“钱行社 。在清代，更有商业各行

以社相称之风。如康熙年间，扬州称茶肆为“紫云社”，称酒家

为“青莲社” 等。

社与会，其起源虽有所不同，但含义实可归趋于一。“会”

有聚合、汇合之 颜渊》云：意。人聚集之地即可称会。《论语

“君子以文会友。”后人因此称文人相聚谈艺为“会文”。《中

庸》称“：仁者，人也。”郑玄以为仁就是“与人相偶”，而“偶

者，会也”。文人相聚，志趣相投，会文谈艺，结成一个团体，

一般就可以称作“文会”或“文社”。

不但人相聚称会，物相聚也称会。故传统的说法认为，天

有会，地有会，鱼鸟有会，珠玉有会，草木有会，鬼神有会，体

有会，气有会，日月有会，声色有会。“天之会，五星集于房；

地之会，江河朝宗于海；鬼神之会，黄帝会万灵于明庭，岁终

会聚万物而腊飨之”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从这种意义上说，

社与会自可相通，不过是人与物的聚合。事实也确是如此。在

一些记载中，社、会一般是并称的，称“社会”，如明代小说

①《天佣子集》卷二，《随社序》。

②《房 页。山石经题记汇编》，第

九，《社③吴自牧：《梦粱录》卷一 会》。

光绪《丰镇县志》卷二，《风土》

⑤李斗 录》。《桥西：《扬州画舫录》卷一三，

蔡希邠：《圣 册，第学会序》，《戊戌变法》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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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世恒言》就有如下记载“：原来张大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

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民间的祭社会饮一般

也称作“社会”，所以人们所说的“同社”，实际上就是指“同

会”。众所周知，明末东林党一向以讲学会著称，但顾宪成又称

会为社：“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并不我

弃，欣然共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 明末学者吕维祺所立

的社，也与会并称：“吕维祺，⋯⋯在南都立丰芑大社。归又立

伊雒社，修复孟云浦讲会，中州学者多从之。 每当乡间盗贼

四起之时，时常有人结“团社”自保，但这种团社有时也被称

作会。如明成化初，茂名盗贼四起，林雄就首倡“义会”，率领

符琼 余人，尽力保障乡村。后人遵其法，所以又有“林等

符会”之称
。

会作为一种团体，至迟在北朝北魏初年即已出现。如当时

译出的《杂宝藏经》有一段文字：“尔时舍卫国，有诸佛弟子、

女人作邑会，数数往至佛边。 其后，又有“义会”之称，也

属宗教结社。如《续高僧传》卷六《释法贞传》略云：“（释法

贞）与僧建齐名，时人目建为文句无前，目贞为人微独步。贞

乃与建为义会之友，道俗斯附，听众千人。”

综上所述，社与会相比，其含义虽较会更为广泛，但从某

种意义上说，社与会自可并称。笔者在本书中所要探讨的社与

会，就是相同意义上的社与会。

社作为一种社神崇拜与地域性的祭祀组织，自先秦出现以

来，秦汉两朝，犹有遗存。至东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乃

①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又简修吾李总漕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四，《诸儒学案》下二，《忠节吕豫石先生维祺》。

乱离闻见录③陈舜系： 》卷中。

④《杂宝藏经》（大正藏本）卷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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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南方一些地区，出现了一些以“邑”“、邑义”“、法义”为名

的佛教组织，有时又称为“邑会”“、义会”“、会”“、菩萨因

缘”等。这些佛教团体由僧尼与在家佛教信徒混合组成，或仅

由在家佛徒组成，所从事的大多为一些造像活动。

尽管这种邑、邑义尚带有一些地域组织的痕迹，然从总体

上言，东晋南北朝时期的邑，其全称不一，或称造像邑，或称

造塔邑，已非地域概念，而是在某一地域内信奉佛教的人组成

的宗教团体。显然，这种邑已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结义性质。

据现有的材料分析，佛社最早出现于东晋元兴元年（ ，

， 年至较晚的在北周大定元年（ 大部分集中在公元

年之间。分布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

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北京等地，尤以河南、陕西、山东

等北方地区为多。结社规模，大小不等，少者仅三四人，多者

可达一二千人，多数在十几人至百人之间。参加佛社的成员成

分较为复杂，既有出家的僧尼、沙弥，也有世俗官僚，而更多

者则为平民百姓。结社的方式，则以各阶级、阶层和僧俗混合

结社较为多见，当然也有一些佛社没有僧人或官僚，而有的佛

社更是皆由地方中下级官吏组成。至于佛社活动的内容，主要

包括造像、设斋、建塔、修建僧寺、造石室、造石经、念佛，以

及建义井、栽树等 。

隋唐五代以至宋初，私社盛行②。自敦煌石室遗书发现以

来，国内外学术界根据敦煌遗书中存留的大量社文书（社约、结

①参见郝春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结社》，《历史研究》 年第 期。

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私社，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颇丰，可参见那波利贞：

《关于唐代的社邑》（载《史林》二三之二、四， 年）、《关于按照佛教

信仰组织的中晚唐五代的社邑》（载《史林》二四之三、四， 年 ）；竺

沙雅章：《敦煌出土社文书研究》（载《东方学报》三五，京都， 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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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目等），已经对隋唐五代社文、社司转帖、社人纳 宋初盛行

于敦煌地区的民间结社活动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从而大大

增进了人们对古代敦煌乃至内地中原地区民俗文化、普通民众

的社会生活的了解。

隋唐五代宋初的私社，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为主

要从事佛教活动的结社，一为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活动

的结社。有些社虽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然大多也从第二类

演变而来。

在隋唐时期，民间广泛流行从事经济和生活互助的私社，并

社的祭社风俗。大多保持着春秋 在这类社的活动中，以帮助

社人举行营葬活动最为重要。唐俗重厚葬，官宦富家之外，一

般百姓中此风亦盛。因此，丧葬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往

。在敦煌遗靠“结社相资” 书有关私社的文书中，这方面的材

料尤为繁多。这类私社不仅数量远较佛社为大，而且组织严密，

存在时间也长 在民间的影响力颇大。

隋唐时期，佛教寺院通过从佛教信仰的角度对传统私社进

行劝化，或者寺院僧人加入传统私社等方法，对这类私社进行

改造，将传统私社纳入自己的轨道，以达到改造、利用直至控

制的目的。经过努力，至迟到唐后期，传统私社已有相当一部

分为寺院所控制，使这类私社在保持其传统的同时，也兼行一

些佛教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唐后期五代宋

初，敦煌地区大部分以经济生活互助活动为主的私社，其活动

大多已改在寺院举行；二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后期五代宋

初传统私社的写本社条中，大部分都对从事佛教活动有所规定，

这些佛事活动主要包括帮助寺院设斋，帮助寺院燃灯供佛，帮

《唐会要》卷三八，《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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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地方僧官与寺院举行造像活动，举行印沙佛活动，帮助寺院

建盂兰盆会，帮助佛教寺院营建、修理佛教建筑等几项①。

在唐代，不仅敦煌地区和内地民间的结社活动极为风行，而

且在吐鲁番地区，即唐代西州一带，也有民间结社活动的存在。

早在本世纪 年代，黄文弼先生在新疆考古时，就得到过一件

据说是出自吐峪沟的《丁丑年石俅卫芬位社条章》。从条章中的

社官、社三老、社邑、社家等语来看，皆为结社组织用语，可

见为一件典型的社文书。假若能确证此条章出自吐峪沟，则这

件文书是唐西州有结社活动的最好证据。 年，阿斯塔那

号墓出土的 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为一件珍贵的反映唐代西州

结社活动的材料，它证实了唐代西州地区确实存在着如同内地

一样的民间结社活动。该文书已得以整理，刊于《吐鲁番出土

册，整理者将其文书》第 定名为《唐众阿婆作斋名转帖》。从

文书中可知，这件文书是由廿六位阿婆画押写作的社约，这廿

六位阿婆就是该社的基本成员，全系女性。关于结社活动的内

容，文书也有反映，主要为作斋事，说明属于佛社斋邑性质。又

文书中有“众阿婆等中有身亡者”“，麦一 ，出饼五个”的条

款，说明这个阿婆社不仅限于斋佛，还兼有助葬赈济性质，融

佛事与俗事于一体②。

尤堪注意者，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佛社发生了若干显著的

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社”与“邑”逐渐合流。在

东晋南北朝时期“，社”与“邑”两者在含义上有着明确的界限，

当时的佛社一般均称邑、邑义、法义等，绝不以“社”为名；而

①参见郝 史研究》春文：《隋唐五代宋初传统私社与寺院的关系》，《中国

年 期。第

②参见郭锋：《吐鲁番文书（唐众阿婆作斋社约）与唐代西州的民间结社活

《西域动》 研究》 期年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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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传统的春秋二社祭祀活动的民间团体则称为社，或邑社连

称，绝不以邑、邑义为名。但到隋唐五代，邑、社合流的现象

已十分普遍：“天宝十载二月八日石经社武冲子、赵堪举、冀元

礼合邑人等造经八条供养”，“天宝十一载二月八日文安郡石经

邑社官孙倩录事刑昌合邑二百人等造经八 。两个均为从事条”

一个称石经社，一个造经活动的佛教团体 称石经邑。显然，这

里的“邑”与“社”的含义已无区别。从社、邑有别到社、邑

并称，决不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它反映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

（邑）社与邑（义）至隋唐五代时期活动内容和性质所发生的变

化。

入宋以后，不仅社与邑的合流趋势继续存在，而且出现了

“并社为会”的现象。如江苏昆山，每当四月望日 “山神诞，县
，迎神，设佛老，教以祈岁事，并社为会，以送神 。可见，在

宋代，民间的春秋二社社祭已与佛道结社合一。尤其值得指出

的是，自宋之后，以志趣相投而结会的现象更趋普遍，并有取

代民间春秋二社、佛教结社之势。在宋代，太学生有“茶会”，

文人有诗社、文社，士大夫的闲暇生活则有“耆英会”等怡老

组织，讼棍有“业觜社”，民间有互助性的合会，也有保防乡里

的“弓箭社”、“马社”等军事性结社，此外尚有秘密结社，结

社已遍布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即使如古

老的春秋 二社的社会，也因宋代都市的繁华而变得格外热闹，其

繁盛程度也是空前的。《东京梦华录》记开封六月二十四日神保

观神生日“社火”之盛况云：“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

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 弄、跳索、相扑、鼓板、

《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 页。

②《淳祐玉峰志》卷上，《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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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

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

之类，色色有之。” 而在杭州，除了文士的西湖诗社及蹴鞠打

球社、川弩射弓社之外，社会之盛，前所未有。奉佛之人，则

有上天竺寺光明会，全由城内外富家助备香花灯烛，斋衬施利，

“以备本寺一岁之用”。又有茶汤会，此会每遇诸山寺院作斋会，

则前往以茶汤助缘，供应会中善人。城中太平兴国传法寺有净

业会，每月十七日则集男士，十八日则集女人，入寺讽经听法。

岁终则建药师会七昼夜。每年四月，西湖有放生会。此外，还

有锦体社、八仙社、渔父习闲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声社、

遏云社、奇巧饮食社、花果社、 等七宝考古社、马社、清乐社

会社，名目繁多。

元代的结社结会，基本上是宋代的延续。民间社会照常举

行，士人的诗社、文社相继崛起，其中最著名者当数“月泉吟

社”。关于这些，本书后文皆有详述，在此不赘述。值得一记的

是，元代的艺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书会”团体。从南

宋到元代，说话和戏剧等伎艺相当发达，因此，当时就有专门

替说话人、戏剧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的文人，这些文人有自己

的行会组织 书会。书会在宋代即 三教已出现。《都城纪胜

外地》云：“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

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书选者。”书会中人，一

般称为书会先生，又称“才人”。其成员大部分是科举失意但有

一定才学和社会知识的文士，也有一部分是低级官吏、医生、术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

②《都城纪胜 社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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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商人，以及较有才学和演唱经验的艺人，可见书会成员的

成分是相当复杂的。甚至还有身份较高的“名公”参加编写。当

时较大的城市都有书会的组织。其名称有以所在地为名的，如：

永嘉书会、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也有

用其他名称的，如元贞书会、敬先书会 等。

上述的书会，始自宋，延续至元明两代，而元代的书会则

以玉京书会最负盛名。据元末贾仲明为钟嗣成《录鬼簿》中前

辈才人关汉卿、赵公辅、岳伯川等作的《凌波仙》吊词和《书

录鬼簿 后》可知，关汉卿、杨显之、赵公辅、岳伯川、赵子

祥、高文秀等人，均为大都玉京书会中成员，而关汉卿则为

“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道，捻杂剧班头”，成为玉京书会的首

领。比玉京书会稍晚一点，有元贞书会，在外地尚有其他诸多

书会。

明代会社的内容极为丰富，社会各阶层的人员都从自己的

切身利益出发，相聚成群，趣味相投，结成各式各样的社与会②。

在这些社会中，既有文人士大夫的讲学会与诗文社，又有名目

繁多的民间结会，即使如秦淮的妓女也结成“盒子会”，城市的

游民则结成“保生社”，武将也结社会文 ，释子则结社聚会 。

入清以后，会社活动基本承袭明代。但就文人的结社而言，

由于清政府的严禁，使得社团活动内容极为贫乏，起不到活跃

思想、丰富生活、开展社交、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与明代的

社团相比，清代文人的结社不但在规模上显小，而且政治色彩

①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上册，中华书局 年版， 页。第

②参见拙作《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 期年第 。

如俞大猷任汀漳守备时，曾在武平作“读易轩”，“与诸生为文会，而日教

武士击 俞大猷传》。剑”。见《明史

④明末杭州的读书社，大多为“释子之所网罗”。见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

卷三，《陈夔献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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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渐消逝，使得清代文人的社团生活一度陷入沉闷。尽管如此，

清代民间的社团，诸如四邻社团活动、同乡组织等则不仅得以

延续，而且尚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清代的会社团体，在

过去邑、社、会等名称之外，还出现了“约”“、缘”等名称，说

明在某种程度上，清代的社团生活自具特色。如湖南桃源县，城

乡醵金为“孝义约”“，遇亲戚懿亲丧，人各出 。又如布为赙

浏阳县上东乡之“东门九邻缘”，就是一个互助修桥的团体。

至清末，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与革命运动相继崛起，学人的

结社得以发展，并和反清斗争相结合。儒生文士入会，于是有

各种学会，诸如“湘学会”“、圣学会”“、南学会”等，无变书

院之名，却有变书院之实；释老入会，于是有各种宗教学术团

体，如清末在上海，黎灿阶、陈治镐等人发起“世界宗教会”，

参加者佛教界有欧阳渐，天主教有李提摩太，回教有哈麟等，道

教有李梅庵等 ，无变寺观之名，而有变寺观之实；农民入会，

于是有农会的崛起，无农部之名，而有农部之实；商人也有会，

即各式商会 此外，赛珍有会，纪念有会，戒鸦片有会，禁缠

足有会，戒时文有会。中国的结社结会，至清季而再盛，也由

清季而发生改变，即出现了各种新式社团。

二、会社与社会史研究

中国的民间结社活动是一种具有浓厚汉文化传统的社会活

动，有传统习俗、经济互助、派别团体和佛教社邑各种形式和

多种活动内容。会社的活动，发轫于先秦，自汉迄清，一直延

①光绪《桃源县志》卷一，《疆域志 风俗》。

魏元旷：《蕉庵随笔 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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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其间虽有盛衰，但其活动却并无停歇。研究中国传统社会

与文化，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民间习俗以及大众社会的生活，

民间结社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剖析层面。

根据现有的民间会社的材料，采用一种稍为传统的分类方

法，分析会社内部活动的种种形式，并据其功能的不同，可以

将传统会社团体析为政治型、经济型、军事型、文化生活型四

个大类。这是因为，虽然民间结社的活动丰富多彩，会社名称

五花八门，却又不可避免地与整个大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尽管因会社规模的大小及

影响深浅的不同，这种关系尚有疏密、紧散之别。

政治型的结社首先包括传统官僚政治的朋党之争，而这种

朋党则以士绅阶层的同年、同乡、师生等关系纽带为基础，其

较直接的社团表现为同年会、同乡会此类社团，并兼及因讲学、

诗文结社团体的不同而造成政治派别的隔阂、论争。其次，朋

党的遗绪及发展，则为各种政治性结社结会。从社会学的角度

而言，这类政治性的结社是一种自发的、不合理的、影响整体

的集团。这种集团 通过鼓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

动群众等方式间接地推动政府的政治改革。而这里所说的“不

合理”这个概念，主要是指这些社团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价值

观念，采取的行为则完全是一种毫不珍惜自我的牺牲行为。政

治性结社活动的顶点，无疑是近代政党组织的出现。政党当属

于一种自发的、合理的、影响整体的集团。这种集团的组成，以

影响、改变整个社会为目标，并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合理地开展

活动，发挥作用。政治性结社与政党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别，尽

管这种差别是极为微妙的，但应该说是很重要的。大致说来，政

治性结社是一种同志式的结合，是有感情的；而政党则在于为

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并努力使自己作为合理的机构而存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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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乡村社会久已存在的一整套乡村基层行政体制，随着时代

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与民间的结社关系紧密，它们之间往往

是一种互相补充的关系。一种民间结社的出现，其目的可以有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之别，然它的存在，常常起到巩

固乡村业已存在的基层组织的作用，实际上起到相辅相成的作

用。最后，公开性的社团活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部分有助

于传统社会的统治，但其结果必然会遭到统治者的严令禁止，并

出现萎缩，随之而来的则是秘密社会的兴盛。究其本质来说，秘

密社会这种社团不过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兼及成员之间的经

济互助，但从秘密社会的实际活动来看，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结

构与统治者而言，却是一种反动，并不利于统治者长治久安的

理想目标，更多地带有反朝廷的政治色彩。

经济会社大致不外乎合会、善会及行会、会馆等商业团体。

合会的源起为民间的互助习俗及其以丧葬互助为目的的丧葬邑

社，随后才发展成为以民间储蓄、财产生殖为目的的合会与义

助会。合会与义助会这类社团，成员之间的维系纽带是互助合

作，而其外在的表现显然是赤裸裸的金钱财产关系，明显带有

经济互助的特征。善会是所有以行善为宗旨的社团的统称。其

形式分别有同善会、一命浮图会、惜字社、恤嫠会等等，而且

其精神的支柱又不同程度地受到儒、佛、道三教善意识的影响。

然究其实质，也无非是在行善的幌子之下，行民间救济、赈助

之实，仍然是一种经济互助组织，只是形式与合会及义助会稍

异而已。行会、会馆（公所）为一种行业性组织。行业性组织

在传统的结社生活中是十分普遍的，功能亦互有不同。只是因

为行会、会馆更多地与商人的经济利益相关，才将其归入经济

型会社。而会馆除商人会馆以外，又有同乡会馆，故又附带涉

及同乡会馆。从社会学对社团分类的角度来说，行会、会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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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发的、合理的、表现自己的集团。这种集团与其说是充

分满足个人的感情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的

个人目标，这是成员们为获得利益和效果的一种合理的相应形

式。可以认为，它大体上包括大部分利益社会的集团。集团的

成员对集团的那种合理的适应性，导致了这种集团结合的表面

性。这是因为，它们是自发组织的，而不是自觉地和睦相亲的，

其基础在于对利益目标的价值所采取的自主性态度。

军事型社团的出现，渊源于民间的斗力尚武之俗。它包括

以 两个方面：一是义社与义会，其表现形式有弓箭社、马社、

义甲、牛社与义勇大社等。当国家内忧外患之时，民间就秉义

而起，自相团结，习练武艺，成为一种地域性的军事力量。它

可以是一姓的集会，也可以是同一地域内几个村庄的联合。二

是保甲、民团与商团，既为乡村的军事组织，又是行业性的军

事团体。所有上述军事性的社团，均带有临时性的特征，乡里

危难一旦解除，这些团体也就解散，或归于农，或归于商，往

往表现为寓兵于农或寓兵于商。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均起到保

卫乡里的作用，不但成为固定的国家军事力量的补充，而且与

传统的乡里社会相辅相成。

文化生活型社团的内容最为广泛，名目也最为繁多。既有

积极的社团，如文人的结社、士绅的讲学会及怡老会，也有病

态的社团，如赌博一类的斗鸡会、花会乃至专门从事哭业的哭

会。按照社会学的理论，此类社团当属于自发的、不合理的、表

现自己的集团。相对而言，这种社团对整个社会的渗透程度和

推动整个社会的力量较为弱小。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又是关

心个人最为强烈的集团，以充分满足个人欲求为主要目的。对

这些团体的目标所产生的感情上的适应性，多指集团成员的相

互信赖或传统主义的态度。本书内容所涉及的文化生活型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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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文人的结社、讲学会、 怡老会、宗教结社 社会与庙

会、风俗会社 ， 从社会等六类。文人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学角度而言，是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的聚会结社，大致以兴

趣相投为基础，既有吟风弄月这种以满足个人心性愉悦为目的

的赏心乐事（如诗社），又有以揣摩时文风气作为日后进身之阶

的功利性目的（如文社、文会）。无论以何种目的结会，文人社

团的出现，事实上都在诗文或时文上造成了一定的声势，并进

而形成一时的风气，而这些又均成为当时文化的主要内容。讲

学家与文人在人格上虽稍有差别，但同样也是社会的精英。他

们的结讲会、研学问，无非是满足个人心性的修养以臻至善与

改良学风及社会风俗这种功利目的的合一。而讲学会的出现，最

终也会在学术、思潮上起主导作用，并成为一个时代哲学思潮

的主流。各种怡老会组织是士绅阶层官场生活的继续，名为怡

老、尚齿，实则起到改善乡里风俗的社会功能，显然也是民间

风俗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结社的形式，既有士大夫与释子结

成的团体，又有民间的宗教社邑、香社、香会，甚至还包括秘

密宗教结社。人类社会主要存在着两种宗教组织类型。滕尼斯

）将其区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两种。专门的宗教组

织是作为法理社会一部分而出现的 。从这些宗教结社来看，显

然宗教是与其他社会因素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宗教观念和宗

教价值观部分地受到各种社会群体的影响，因为这些社会群体

是使它们得以产生的一个来源。宗教观念和价值观表达了这些

社会群体的需求、思维方式和对于由它们这样的群体所组成的

社会的看法。但是，这些宗教观念和价值观一旦作为文化要素

美 托马斯 奥戴 奥戴、珍妮特

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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